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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海曙区房屋征迁安置房票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【目的意义】 为进一步完善我区房屋征迁安置渠

道，及时满足被征迁家庭的安居需求，优化房地产供需结构，

促进我区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宁波市市区房屋征迁安

置房票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 主要包括三个类型的征迁项目：

1、海曙区行政区域内列入年度征收拆迁实施计划的国有

和集体土地上的住宅征迁项目。

2、国有土地上老旧房，以单幢房屋为单位，在单幢房屋

所有被收购人 100%签约为生效条件，启动房票安置；若未达

到 100%签约，则该幢房屋收购不生效，房票安置终止。

3、已列入城中村改造 5 年规划但未列入年度计划的自然

村或行政村，初步意愿征询达 100%的，由村、镇（乡）街道

两级申请后研究确定。协议签订达 100%的安置协议生效。

上述适用范围内的征迁项目，需经区政府研究、确定后，

按照本办法实施。

第三条【房票定义】 房票是征收（拆迁）部门对被征迁

住房安置补偿权益货币量化后，向被征迁人出具的记载被征迁

人名称、票面金额、使用区域、受让人名称、兑付日期、票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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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率、兑付须知等内容的电子及书面凭证。房票记载的被征迁

人、受让人统称为“房票记载人”。全区范围内房票标准统一。

第四条【票面金额】 房票票面金额原则上不小于 50 万元

/张。单套小面积的被征收（拆迁）房屋房票补偿安置不足 50

万元的，可按实际补偿金额出具一张房票。

第五条【房票的票面金额构成】 房票票面金额是被征收

（拆迁、收购）人房屋评估价值和补助、奖励金额合计后的总

金额，分别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标准或征收集体

所有土地房屋货币补偿标准确定，其中一次性搬迁及临时安置

费由被征收人领取货币，不计入票面金额。

第六条【房票转让】 房票只能用于购房且通过购房进行

实名转让。

房票记载人已亡故的，合法继承人凭法院文书或公证书，

可以向出票部门申请办理房票更名手续，但兑付期限不变。

第七条【转让限制】 房票转让不得超过 2 次，第 2 次更

名的房票记载人，不得使用房票购买住房和再转让。房票转让

至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，不得再次转让。

第八条【购买住宅】 房票记载人持房票可以在海曙区范

围内购买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。

1.购买商品房。房票可以用于支付商品住宅购房款（含首

付款）。房票的支付价格包括票面金额、截止购买日利息加上

购房奖励。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拒绝符合购房条件的房票记载

人以房票方式结算房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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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购买二手房。房票还可以用于结算二手住宅购房款(含

首付款)。房票的支付价格包括票面金额、截止购买日利息加

上购房奖励。买卖双方可以自愿协商确定。房票记载人、售房

人应当在房票出具部门办理房票更名手续。

第九条【限套购买】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房票安置，原

则上 1 套被征收房屋出具房票不得超过 2 张。

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房票安置，根据被拆房屋的合法建筑

面积，每 50 平方米允许出具一张房票，若有剩余不足 50 平方

米，还可出具一张房票。

一张房票仅可购买一套房屋，票面金额不足支付购房款

的，由房票使用人自行补足。

第十条【房票的使用期限】 房票自出票之日起生效，有

效期 12 个月。

第十一条【购房奖励】 主要包括购房奖励和税收优惠。

1.购房奖励。房票记载人在海曙区行政区域内购买商品房

屋及政府建设的安置房的，另给予房屋评估价值 6%的购房奖

励。

本项奖励适用条件为，房票记载人购买海曙区内住宅总金

额达到：房票票面金额、截止购买日利息加上购房奖励总金额

的 90%(不含)以上。购买上述房屋总金额未达到本条规定比例

的，按照实际已购房屋金额占总金额的比例同比例支付本项奖

励金额。

2.税收优惠。被征收（或拆迁、收购）人持房票购买住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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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可以凭征收（或拆迁、收购）安置协议享受有关税收减免

等优惠政策；房票受让人不能享受征收（或拆迁、收购）安置

相关税收减免政策。

第十二条【房票兑付】 房票的兑付金额包括票面金额、

截止兑付日的利息以及购房奖励。

房票记载人持房票可以向房票出具部门委托代付的银行

申请到期兑付或者按照兑付规则申请提前兑付。银行应当根据

兑付规则在收到房票兑付申请后 7 个工作日内向房票记载人

支付确定的金额。房票的利息按票面金额计算，利率标准为月

利率 1.8‰。

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办理兑付时，房票所购商品房项目仍

处于预售资金监管期内的，银行应在 7 个工作日内将兑付资金

直接划入相应预售资金监管帐户。

超过兑付期限的，取消购房资格和购房奖励，一年内按月

利率 1.8‰结算利息，逾期部分按兑付当日活期存款利率结算

利息。

每张房票实行一次性兑付。

第十三条【资金保障】 房票兑付所需资金应由房票出具

部门根据与银行的委托协议按时足额到位，设立资金专户管

理，实施专户储存，专款专用。

第十四条【鼓励措施】 设立房票购房房源超市，组织经

营规范信誉良好的商品房预现售项目、二手住宅房源、存量安

置房源入驻房源超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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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房票在房源超市购买商品住宅及存量安置房的，享受优

于市场购房的价格优惠。鼓励房地产经纪机构向凭房票购买二

手住宅的购房人适当减免中介费用。

第十五条【业务操作规则】 建设开发房票管理结算业务

平台，建立完善业务操作规则，实现与房产交易监管服务平台

业务数据互联互通。

本实施办法自 年 月 日起试行，选择符合条件的项目

进行试点推行，具体实施项目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方案后施

行。

第十六条【解释权限】 本办法未尽事宜 负责解释。


